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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肃宁县京南裘皮城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

的公告 

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特别提示： 

1、华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受让河北豪爵房地产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豪爵房地产”）持有的肃宁县京南裘皮城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京

南裘皮城”、“交易标的”）14.4996%股权，受让价格为人民币 1 元，本次股权受

让完成后，公司将持有京南裘皮城 100%股权。 

2、提请投资者关注本公告“七、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”部分，谨慎决策，注意

投资风险。 

一、交易概述 

2023 年 10 月 25 日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收购控股

子公司肃宁县京南裘皮城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议案》。公司拟以人民币 1 元

受让豪爵房地产投资持有的京南裘皮城 14.4996%股权。 

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亦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

重大资产重组；本次交易无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、批准。 

二、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

 1、企业名称: 河北豪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

2、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 

 3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号:9113010057284561R 

 4、住    所:石家庄市桥西区红旗大街 176号 

 5、法定代表人:王志红 

6、注册资本：500 万元 

7、主营业务：房地产开发与经营； 

8、股权结构：王志红、刘赵同署分别持有其 80%、20%股权； 

9、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：否。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标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京南裘皮城 14.4996%股权，京南裘

皮城基本情况如下： 

1、企业名称：肃宁县京南裘皮城有限公司； 

2、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； 

3、注册地址：肃宁县尚村镇皮毛交易市场东侧 31幢楼； 

4、法定代表人：郭艳青； 

5、注册资本：12,621 万元人民币； 

6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30926575500479P； 

7、主营业务：皮革市场开发、租赁和市场服务；加工：毛皮服装；购销：裘皮；



毛皮仓储。 

8、股权结构：公司持有其 85.5004%股权；河北豪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

其 14.4996%股权； 

9、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：否； 

10、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：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22年 12月 31日 2023年 1-9月 

资产总额 14,970.75 14,554.42 

负债总额 20,889.15 21,321.31 

应收款项总额（应收账

款、应收账款融资） 

33.60 35.35 

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 0 

净资产 -5,918.39 -6,766.89 

营业收入 480.02 235.51 

营业利润 -5,360.53 -876.66 

净利润 -5,636.48 -848.50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

量净额 

-243.59 -79.60 

注：2022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。2023年 1-9月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。 

四、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

肃宁县京南裘皮城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1年 5月 17日成立，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30926575500479P，法定代表人为郭艳青，注册资本为

人民币 12,621万元，甲方出资人民币 1,830万元，占公司 14.4996%的股权，乙

方出资人民币10,791万元，占公司 85.5004%的股权。甲方愿将其占公司 14.4996%

的股权转让给乙方，乙方愿意受让。现甲、乙双方协商，就转让股权一事，达成

协议如下： 

（一）股权转让的价格、期限及方式： 

1、甲方占公司 14.4996%的股权，根据公司财务报表，截至 2022年 12月 31

日，公司净资产为-5,918.39 万元，现甲方将其占公司 14.4996%的股权以人民币

1元转让给乙方。本次股权转让后，乙方将占公司 100%的股权。 

2、双方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 30  日内协助公司就本次股权转让办理工

商变更登记手续。 

（二）甲方保证对其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拥有完全有效的处分权，保证该股权

没有设置质押，并免遭受第三人追索。否则应由甲方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经济和

法律责任。 

（三）有关公司盈亏（含债权、债务）的分担： 

本协议生效后，乙方按股权比例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及亏损（含转让前该股



权应享有和分担公司的债权债务）。 

（四）违约责任： 

1、本协议一经生效，双方必须自觉履行，任何一方未按本协议的规定全面

履行义务，应当依照法律和本协议的规定承担责任。 

2、如由于甲方的原因，致使公司不能如期办理工商变更登记，或者严重影

响乙方实现订立本协议的目的，给乙方造成经济损失的，甲方应予以赔偿。 

（五）纠纷的解决： 

凡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争议，甲、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，如协商不成，

双方均同意提交肃宁县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。 

（六）协议的变更或解除： 

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，可变更解除本协议，当事人签订的变更或解除协议书、

声明书，经双方签订后方可生效。 

1、因不可抗力造成本协议无法履行。 

2、情况发生变化，当事人双方经过协商同意。 

（七）有关费用： 

在转让过程中，发生的与转让有关的费用，由甲方承担。 

五、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 

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、土地租赁等情况，不会产生关联交易，亦不存在

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形。 

六、收购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交易完成后,公司将持有京南裘皮城100%的权益,通过本次交易,进一步

完成了公司的业务整合,有利于提升公司的在上游的影响力,提升公司的竞争力,

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。  

七、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 

1、交易标的的经营和业绩风险 

在实际经营管理过程中，京南裘皮城面临国家和行业政策影响、市场拓展受

限等因素，经营业绩的增长存在不确定性。 

2、协议履约风险 

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，股权交割能否如期达成，尚存在不确定性。 

八、备查文件 



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;  

 

 

华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年10月25日 

 

 

 


